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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海海洋大学教务处
教务处[ 11春 ]第（12）号
关于做好2012年度校级

本科教学工程项目申报工作的通知

各学院、各部门：

根据《教育部 财政部关于“十二五”期间实施“高等学校本科教学质量与教学改革工程”的意见》和《上海市教育委员会关于印发〈上海高等教育内涵建设“085”工程实施方案〉的通知》的精神，结合《上海海洋大学“十二五”本科教学改革与发展规划》，经学校讨论，启动2012年度校级本科教学质量与教学改革工程项目申报工作。现将申报指南印发并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请各学院和相关部门高度重视，结合本通知，按照申报指南的要求，高质量完成组织申报和推荐工作；请按照申报指南中各建设项目的要求，按时报送相关材料，逾期将不再受理。
二、本次申报范围包括：本科校级专业综合改革项目、本科校级精品课程建设、本科校级重点课程建设、本科校级双语教学示范课程建设、本科教材出版资助项目、本科教学管理和教学改革研究项目。

三、专业建设类项目建设期为三年、课程建设类项目建设期为二年、教材类项目建设期为一年、教学改革和研究项目建设期为二年，项目经费按年度拨付。

三、本通知及申报指南可登陆教务在线浏览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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